
第六节 华北电力大学主楼 D 座二层会议区及礼堂管理使

用暂行规定 

华电校勤[2010]4 号 

为适应创建高水平大学的要求，远一步规范高层次会议、学术交

流、文化活动的组织和管理，更好地服务于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现

对主楼 D座二层会议场所的管理和使用作如下暂行规定: 

一、本规定中“主楼 D 座二层会议场所”指主楼 D 座二层裙房范

围内的各会议空、接待室、多功能厅及礼堂等。 

二、会议室的安排使用按照学校重要活动优先、全校性活动优先、

对外接待优先、紧急性会议优先、先校内后校外的原则，使用单位需

提前向校长办公室中请，经批准后方可使用. 

三、各使用单位应按照精简、高效、节约的原则申请和准备会议

四、会议室使用流程: 

1、主办单位提前两个工作日通过“华北电力大学办公平合一会

议管理一会议申请”进行申请;百人以上大型活动需提前两周中请; 

2、校长办公室统一协调后进行审批; 

3、华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根据校长办公室会议安排周表做好会

议服务工作; 

4、凡使用主楼大礼堂、主楼多功能厅举行大型活动(百人以上)

的，必须做好安全预案，同时通过纸质中请报保卫处审核，校领导审

批;如举行大型报告会、演讲活动的，必须同时经党委宣传部审核，

校领导审批 

五、职责分工: 

1、校长办公室负责会议场所的审批和协调。 



2、使用单位负责具体会务工作，含会议材料、主席台布置、桌

牌摆放、鲜花、会标的制作和悬挂等;若使用会议室的仪器设备，需

在会议前一天派专人到预定会议室进行调试;主办单位有义务爱护会

议室的物品及设施，未经同意不得私自使用、移动、搬(带)出，造成

损坏及丢失的由使用单位照价赔偿;自觉维护会议室的环境卫生.3、

华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会议场所内安全管理和环境卫生工作;负

责场所内部设施、设备的管理、维护工作;负责会议期间会议室的茶

水、果盘、纸笔等服务工作;协助使用单位做好相关会务工作 

六、收费办法: 

1、为保证会议场所设施的正常维护、维修及运行，实现主楼公

共服务资产的保值增值，除学校统一安排的各种会议、学术活动及其

他活动免费使用外，其余各类活动使用会议场所均需交纳相应费用 

2、使用方在使用会场后，通过转账、支票或现金三种方式结算

费用，费用由华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收取并上交计划财务处专用账户 

3、会议场所的详细情况列表及收费标准见附表 

七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附表:会议区收费标准及服务项目 

 

 

二 0 一 0年六月一日 

 

 

 

 



注:1.校外单位使用会议场所除缴纳正常费用外还需提前缴纳使用押

金:礼堂:人民币 10000 元，多功能厅:人民币 2000 元，其他会议室:

人民币 1000 元。活动结束后经检查，如场内设备设施无损坏，押金

全额退还，如造成场内设备设施损坏者，由物业公司估价后，扣除相

应数额押金，造成设备严重受损无法使用的, 

按原价赔偿。 

2.会议原则上提前一小时开放;演出原则上提前一天开放，具体时间

双方协商，开放时间含入场及彩排时间;若彩排用灯光、音响，按使



用收费标准计。 

3.会议等活动的其它附加用品如果盘、鲜花、矿泉水、条幅、背景布、

特制桌签、演出设备的代租等需另计收费，附加用品费用由使用方和

物业公司另行商定。 

4.使用礼堂根据不同的活动形式实行差别收费。礼堂四个小时为一计

费时超过一个计费时时间不足一小时不收费，超过时问大于一小时、

不足四小时按四小时计算。 

5、除礼堂外其他场所两个小时为一个计费时，超出一个计费时，不

足一小时按一小时计，大于一小时、不足两小时按两小时计。 


